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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教〔2025〕58 号 签发人：贾 辉

办理结果：A

朱钢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三门峡市中小学校园霸凌防治工作”的

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加强法治教育，提升法治素养

市教育局先后组织开展了春季开学法治宣传教育（3 月份）、

第四个“法治教育宣传周”（4 月份）、第五个“民法典宣传月”（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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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）等法治主题活动，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素

养，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，不以善小

而不为、不以恶小而为之。活动期间，全市学校累计举办法治报

告会和讲座 860 余场次。

二、健全完善制度，推进依法治理

市教育局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纳入 2025 年度党建引领基层

高效能治理工作和校园安全“固本强基年”活动重点，进一步压

实各级主体责任，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落实，全力打造阳光安全校

园。5 月 12 日-16 日，市教育局组建 2 个调研组深入各县（市、

区）和部分学校进行实地督导检查，对照教育部《中小学校园暴

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“十项要求”》，指导中小学校健

全完善欺凌防范治理各项制度，制定细化学生欺凌防治的校纪校

规，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，公布学校欺凌防治电话、邮箱和

法治副校长、分管安全工作校领导电话，加强校园监管，落实封

闭管理，在厕所和宿舍等视频盲区加装语音识别装置，打压违法

犯罪空间，确保欺凌防治常抓长效。

三、关注重点群体，密切家校联系

以班级为单位，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起底式排查活动。重点

关注身体有异样、成绩快速下滑、经常迟到请假、违反校纪校规

等学生，力争苗头风险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控制，强化正面教育

引导，避免小事处理不及时、不公正而导致矛盾恶化、事态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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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关注留守儿童、单亲子女、家庭困难学生，建立“三个清单”，

明确专人负责，加强日常关爱帮扶。特别在“上放学、节假日”

等重点时段加强管控，做好家校对接，防止出现“失管、脱管”，

被社会人员拉拢、教唆、利用。密切家校联系，引导监护人切实

履行监护责任，加强学生手机管理，防止结交社会不良人员，做

到孩子外出知事由、知同伴、知去向、知归时，保障孩子校外安

全。

四、加强专门教育，整治不良行为

今年 3 月份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我市专门学校——三门峡市第

十中学建成运行。学校主要招收 12-18 周岁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

年人，通过军事化训练、行为养成、心理疏导、文化教育相结合

的矫治模式进行施教，为我市推进专门教育提供了有力抓手。截

止目前，专门学校已经接收 16 名学生，涉及各县（市、区），最

小的 12 周岁，最大的 16 周岁，补齐了常规教育短板，在全市范

围形成了有力的震慑作用。

今后的工作中，三门峡市教育局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，以明确相关法律

法则为重点，普及青少年学生在家庭生活、校园学习、社会活动

中所必须的法律知识，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守法意识、规则

意识、诚信意识，细化服务管理措施，为青少年学生成长成人成

才创设良好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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